国家记录类型：[footnoteRef:2]#ABSCH-(A19-20) [2: 国家记录所含信息通常为缔约方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下的部分义务要求报告的信息，因此国家记录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发布之前，必须经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发布机构验证。通过此常用格式提交的信息将在以下地址提供：https://absch.cbd.int/search/reference-records/A19A20/。] 

示范合同条款、行为准则、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和/或标准(A19-20)
标有星号的字段为必填字段。未能针对这些字段提供信息可能导致记录无法提供给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要输入任意文字或选中复选框，请双击阴影区域）

议定书第19条和第20条要求各缔约方酌情鼓励制定、更新和使用关于共同商定的条件的部门和跨部门合同条款范文，以及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自愿行为准则、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和/或标准。这些工具可用来提高法律确定性和透明度，降低落实获取和惠益分享要求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了不同部门的做法。
此常用格式用于登记关于共同商定的条件的部门和跨部门合同条款范文，以及自愿行为准则、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和/或标准。 
如果此工具由缔约方制定以帮助落实该国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家要求（作为该国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家框架的一部分），则请使用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的常用格式登记该信息。这样，该信息将显示为国家概况的一部分，并将被纳入有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国家措施列表中。 

	一般信息

	1. 这是新记录，还是对现有记录的修改？*
	[bookmark: Check1] |_|   新记录 
或者
 |_|  现有记录更新：  <C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2. 称谓：*[footnoteRef:3] [3: 这将显示为记录的标题。] 

	<文字输入>

	3. 资源类型：*
	|_| 合同条款范文
|_| 行为守则
|_| 指导方针
|_| 最佳做法 
|_| 标准

	4. 作者：*[footnoteRef:4]  [4:  出版物或信息资源编写人员的姓名或组织的名称。] 

	作者姓名/名称：<文字输入> 
和/或  
提及的创作组织：<信息交换所记录编号>
请提供包含此信息的信息交换所记录号，或者如尚未登记，则请附加一份“联系人”或“组织”常用格式。[footnoteRef:5] [5:  提供指向格式的链接。] 


	5. 出版者：
	提及的此资源出版社或出版机构：<文字输入> 

	6. 资料来源：[footnoteRef:6]  [6:  指派生出现有资源的资源，例如发表文章的期刊的名称。] 

	<文字输入>

	7. 出版日期：*
	<YYYY-MM>

	8. 权利：[footnoteRef:7] [7:  有关资源内或之上所含权利的信息，如版权所有人，以及是否可基于教育或非盈利目的进行复制。] 

	<文字输入>

	获取资源

	9. 资源链接：*[footnoteRef:8] [8:  请始终附加相关文档。该文档将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供用户下载。对于可在互联网上找到的资源，还请提供这些资源的链接。请注意与链接相比，附件始终为首选方式，因为附件可供永久访问，而链接可能破损。
] 

	<网址和网站名称>和/或<附件>
<选择语言>

	10. 图片：
（首张图片将用作封面）
	<附件>

	有关资源内容的信息

	11. 总结，摘要或目录（最多 300 单词）：
	<文字输入>

	12. 资源所涵盖的国家、区域或经济集团：
	<地区或政治/经济集团和/或国家> 
和/或 
[bookmark: Text23] <国家名称> 

	便于在信息交换所中查找信息的关键词

	13. 爱知目标：
	请将下方中适合的选项在此列出：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见此常用格式附件中的列表）

	14. 生物多样性公约主题领域：
	请将下方中适合的选项在此列出：
< 生物多样性公约主题领域 > 
（见此常用格式附件中的列表）

	与获取和惠益分享有关的关键词

	15. 获取和惠益分享主题领域：
	请将下方中适合的选项在此列出：
<获取和惠益分享主题领域>
（见此常用格式附件中的列表）

	16. 该资源所涉及的能力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战略措施：
	如果此资源与《名古屋议定书》的能力建设有关，请从以下方面提供可适用的选项：
<名古屋议定书能力建设关键领域>
（见此常用格式附件中的列表）

	补充信息

	17. 任何其它相关信息[footnoteRef:9] [9:  请在此处提供记录中其它位置未能提到的任何其它相关信息。] 

	<文字输入> 
和/或<网址和网站名称>
和/或 <附件>

	18. 注意：[footnoteRef:10] [10: “备注”字段仅供个人使用。仅当编辑记录时才显示，但不会在记录发布时显示。 此字段不适用于保密信息。] 

	<文字输入>



	仅适用离线材料提交： 
应填写本表，并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secretariat@cbd.int 

或者

· 传真至 +1 514 288-6588；或者
· 邮寄至：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413 rue Saint-Jacques, suite 800
Montreal, Québec, H2Y 1N9
Canada（加拿大）






附件 
填写此格式的选项


	爱知目标
(根据需要选择尽可能多的选项，以最好地描述相关资源)

	
1.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认知
2.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纳入
3.激励
4.自然资源的利用
5.生境丧失
6.可持续渔业
7.可持续管理的领域
8.污染
9.入侵性外来物种
10.脆弱的生态系统
11.保护区
12.防止灭绝
13.农业生物多样性
14.基本生态系统服务
15.生态系统恢复力
16.名古屋获取和惠益分享议定书
17.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18.传统知识
19.生物多样性知识
20.资源动员





	生物多样性公约主题领域
(根据需要选择尽可能多的选项，以最好地描述相关资源)

	
生物群落：
· 农业生物多样性
· 干旱和半湿润地
· 森林生物多样性
· 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
· 岛屿生物多样性
·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 
· 山区生物多样性
· 极地生物多样性


	
跨领域问题：
· 科技专门知识
· 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
· 以生物多样性促发展
· 化学品和污染
·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
· 经济学、贸易和激励措施
· 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
· 移地保护
· 性别和生物多样性
· 生物多样性科技处理
· 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 保护区
· 知识产权
· 入侵性外来物种
· 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
· 分类学
· 旅游业
· 遗传利用限制技术
· 生物多样性的持续利用
· 技术转让和合作
· 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
· 濒危物种
· 信息交流
· 南南合作
· 全新和新兴问题
· 就地保护




	获取和惠益分享专题领域
(根据需要选择尽可能多的选项，以最好地描述相关资源)

	1) 获取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
a) 名古屋议定书
b) 范 围
c) 国家主管部门
d) 获取 
i) 获取遗传资源，包括事先知情同意
(1) 商业用途
(2) 非商业用途
ii) 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获取，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或批准或参与
(1) 商业用途
(2) 非商业用途
iii) 构成国际认可合规证书的许可证或同等文件
e) 惠益分享
i) 共同商定条件
ii) 货币惠益
iii) 非货币惠益
iv) 商业用途
v) 非商业用途
f) 遵守 
i) 遵守国内立法或监管要求 
ii) 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
iii) 检查点
iv) 遵守共同商定条件
g) 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
i) 社区议定书
ii) 习惯法和程序
h)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
i) 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
j) 合同条款范文
k) 行为守则、准则、最佳做法和/或标准
l) 提高认识
m) 跨境合作 
n) 能力建设
o) 技术转让、协作与合作
p) 财务机制和资源动员
q) 对议定书的遵守 
r) 国家报告 	
s) 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
t) 获取和惠益分享协议
u) 遗传资源类型
i) 动物 
ii) 植物
iii) 真菌 
iv) 微生物
v) 驯化物种和/或栽培物种
vi) 野生物种
v) 获取遗传资源的地区
i) 原地 
ii) 农业区
iii) 森林
iv) 内陆水域
v) 干旱和半湿润地区
vi) 海洋和沿海地区
vii) 山区
viii) 保护区
ix) 岛屿
x) 迁地 
xi) 土样和/或水样
w) 对遗传资源的利用
i) 商业用途
ii) 非商业用途
x) 遗传资源的转让/交换
y) 全部部门
i) 农业部门
ii) 植物  
iii) 园艺部门
iv) 食品与饮品
v) 工业生物技术，
vi) 个人护理和化妆品
vii) 制药部门
viii) 学术研究
z) 行业
aa) 跨行业
ab) 查明和分类
ac) 知识产权
ad) 相关国际协定、文书和组织
ae) 与其他国际文书的关系
i) 南极条约体系
ii) 粮食及农业组织
iii)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iv)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v) 世界卫生组织
vi)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vii) 世界贸易组织
viii)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该资源所涉及的能力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战略措施：[footnoteRef:11] [11:  《能力建设和培养战略框架》确定的关键领域，旨在支持对《名古屋议定书》的有效执行（决定 NP-1/8，附件一）。] 

(根据需要选择尽可能多的选项，以最好地描述相关资源)

	|_|主要领域 1： 执行《议定书》和履行《议定书》义务的能力
|_| 1.1 	确保能够批准或加入《议定书》
|_| 1.2 	提高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和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
|_| 1.3 	编制有关相关行为者的图表，包括其他相关国际获取和惠益分享文书以及执行《议定书》的现有专门知识
|_| 1.4 	动员执行《议定书》的新的和创新资金
|_| 1.5 	建立国内机构间协调的机制
|_| 1.6 	利用现有最佳通讯工具和因特网系统开展获取和惠益分享活动，包括向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信息
|_| 1.7 	制定机制以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包括通过指定检查点
|_| 1.8 	报告为执行《议定书》所采取措施

	|_|主要领域 2： 制定、执行和实施国内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的能力 
|_| 2.1 	制定获取和惠益分享政策框架
|_| 2.2 	审查本国现有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以参照《议定书》的义务查明差距
|_| 2.3 	制定新的或修订现有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以执行《议定书》
|_| 2.4 	制定区域立法范本
|_| 2.5 	制定获取和惠益分享体制安排和行政系统
|_| 2.6 	制定给予或拒绝给予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
|_| 2.7 	促进遵守国内获取和惠益分享管制要求

	|_|主要领域 3： 谈判共同商定条件的能力 
|_| 3.1 	促进共同商定条件谈判的公平和公正，包括通过有关相关法律、科学和技术技能的培训
|_| 3.2 	制定部门和跨部门合同条款范本
|_| 3.3 	制定和执行试点性获取和惠益分享协定
|_| 3.4 	促进更好了解利用遗传资源方面的企业模式

	|_|  主要领域 4：土著和地方社区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企业界和研究界执行《议定书》的能力
|_| 4.1 	参与法律、政策和决策进程
|_| 4.2 	酌情制定共同商定条件的基本要求，以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 
|_|4.3 	制定有关获取传统知识以及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社区规约
|_| 4.4 	制定有关分享利用传统知识所产生惠益的合同条款范本
|_| 4.5 	加强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是这些社区的妇女在获取遗传资源和/或传统知识方面的能力
|_| 4.6 	发展谈判共同商定条件的能力
|_| 4.7	增进对缔约方在《议定书》下遗传资源和国际法委员会义务的了解

	|_|  主要领域 5：各国发展其内生研究能力为本国遗传资源增值加分的能力
|_| 5.1 	制定和使用对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进行估值的方法
|_| 5.2 	便利技术转让和建立研究基础设施，以及建立让此种技术转让持续的技术能力
|_| 5.3 	开展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和生物分类研究并开展生物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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